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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律師公會倫理風紀案件申訴書
【應以中文撰寫，並提供乙式二份。但被申訴人有數人時，應按其人數補充提供份數[footnoteRef:1]。】 [1:  如：被申訴人有二人時，應提供三份（2+1）；被申訴人有三人時應提供四份（2+2），以此類推；申訴人所提供之繕本，係供本會轉送予被申訴人表示意見之用，如認申訴書暨其附件證據涉及敏感或第三人個資，請自行為適當之遮蔽。] 

	申訴人
	姓名
	
	住址
	

	
	連絡電話
	
	文件應受送達地址
(務必勾選)
	□與住址相同
□另行寄送之地址[footnoteRef:2]： [2:  住址為國外者，應勾選「另行寄送之地址」並填寫國內地址。地址嗣有變更，應以書面向本會陳明，如該地址遭退信，恕不再郵寄。]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	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係6
(務必勾選)
	□與被申訴人現(曾)有委任關係
□被申訴人現(曾)為對造(代理人)
□其他情形(應說明及檢附證明資料)

	作業處理費：（每一申訴事件之作業處理費為新臺幣三千元，如被申訴人超過一人，每增加一人須再繳納三千元。）[footnoteRef:3] [3:  申訴案件如經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被申訴人應予注意、勸告、告誡或移付懲戒者，申訴人得於收到本會決定書後三個月內申請無息退還作業處理費。前項情形，申訴人逾期未申請退還者，作業處理費不予退還。] 

匯款資訊：戶名：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
          銀行：台新銀行（代號：812）南門分行
          帳號：20560100006196
	□已繳納
匯款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
匯款末五碼：_______________
(未繳納者，將不予受理)

	代理人[footnoteRef:4] [4:  申訴人如欲委任代理人，應一併檢附本會倫理風紀案件委任狀。] 

	姓名
	
	地址[footnoteRef:5] [5:  原則上不另向申訴人代理人為送達。
6  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係，本會得不予受理。] 

	

	
	連絡電話
	
	電子郵件信箱
	

	被申訴人
	姓名
	
	主事務所名稱
	

	
	連絡電話
	
	地址
	


【以下欄位若空間不足填寫，可另檢附紙本為附件，但仍須提供乙式二份，並按被申訴人人數補充提供份數】
1、 申訴事實及理由（應以中文具體表明申訴內容，不得僅以證據或其他方式代之）：
2、 證據（務必提供，所附證據資料如為外文，應一併提出中譯本）：
3、 依據法條：
4、 本人謹此聲明上開陳述與檢附資料均為真實，如有虛偽、捏造等情事，致被申訴人受有名譽等損害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5、 申訴人及代理人已詳閱「台北律師公會個資告知事項」，並□同意其內容(務必勾選，未勾選台北律師公會將無法受理您的案件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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